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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事法判解 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隱存保證背書與公司之保證 

97年度台上字第642號判決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A公司之董事長甲向萬德佛銀行借款，萬德佛銀行要求甲簽發本票，並由A公司

在該本票背書後，再將該本票轉讓予萬德佛銀行，關此A公司於票據上背書之行

為，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？ 

(A)實務見解認為A公司在該本票背書違反公司法第16條第1項，故A公司毋庸負

背書人之責任。 

(B)實務見解認為縱A公司為隱存保證背書，仍應對萬德佛銀行負背書人之責任。 

(C)實務見解認為雖然A公司得為背書行為，惟若係隱存保證背書之行為，因實為

保證，故已違反公司法第16條第1項，本題A公司因此無庸負背書人之責任。 

(D)實務見解認為A公司之背書行為未違反公司法第16條第1項，惟因A公司係隱

存保證背書之行為，萬德佛銀行得自由選擇要求A公司負背書或保證之責任。 

答案：B 
 

【判決節錄】 

查本院92年度台簡上字第24號判例謂：票據乃文義證券，不允許債務人以其他

立證方法變更或補充其文義，故凡在票據背面或其黏單上簽名而形式上合於背書之

規定者，即應負票據法上背書人之責任。縱令係屬隱存保證背書，且為執票人所明

知，仍不能解免其背書人之責任。又公司法第16條第1項雖規定公司不得為任何保

證人，但公司為共同發票或背書行為，則非法所不許。查上訴人（被告）於原審辯

稱：嘉雲南公司確實是因經營合建業務之需要，簽發系爭票據與上訴人（被告），

以供其履行債務之擔保，自應負本票發票人之責任。縱使有隱存保證背書之意思，

且為執票人所明知，根據上開判例意旨，嘉雲南公司仍不能解免其本票發票人之責

任等語。原審未說明其何以不足採之理由，即認嘉雲南公司簽發系爭本票係為擔保

王麗雪積欠上訴人（被告）之借款債務，違反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，其發票行

為應認為無效，於法不無違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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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學說速覽】 

本判決聚焦在若設定抵押權公司係基於隱存保證之目的而簽發票據，是否亦為

公司法第16條第1項之規定所禁止？ 

一、依我國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：「公司除依其他法律或公司章程規定得為保

證者外，不得為任何保證人。」，而有關於本條項之「保證」，從文義解釋觀之，

除了民法上之保證、共同保證、信用委任、人事保證外，及票據法上之保證、共

同保證、一部保證，另外，尚有實務上常見的連帶保證和履約保證等
1
。而復依

最高法院判例
2
之見解，「承受他人之保證契約」亦在禁止之內。 

二、茲有附言，若公司「為他人之債務提供物上擔保」，依最高法院判例
3
之見解，

認為「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公司除依其他法律或公司章程規定以保證為業務

者外，不得為任何保證人，旨在穩定公司財務，用杜公司負責人以公司名義為他

人作保而生流弊，倘公司提供財產為他人設定擔保物權，就公司財務之影響而

言，與為他人保證人之情形無殊，仍應在上開規定禁止之列。」 

惟，有論者認為人保與物保不同，物保對公司財務影響有限，應不受限制，

且設定物保有一定程序，已足以防止公司負責人循情弄弊，而主張物保不在本條

禁止之列
4
。 

三、茲有疑義者，若公司就他人債務為債務承擔時，依最高法院晚近之見解
5
，認為

保證既為法之所禁，依舉輕以明重之法理，責任較重之債務承擔，亦應在上開禁

止之列。而學者亦認為債務承擔屬逾越公司權限行為，亦屬「浪費」之公司行為，

應為公司法追求財務穩定、公司不被掏空之目的所默示禁止，故對公司不生效

力
6
。 

四、至於同樣具有擔保效果之「非保證」行為如發票、背書及隱存保證背書，其是

否亦為公司法第16條禁止之範圍，茲分敘如下： 

（一） 發票、背書行為：實務見解
7
認為發票人簽發票據以供履行其債務，與為他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王志誠，公司之保證行為，月旦裁判時報第6期，2010年12月，頁73。 

2
 最高法院69年度台上字第1676號判例。 

3
 最高法院74年度台上字第703號判例。 

4
 王文宇，公司法論，2006年8月，三版，頁110。劉連煜，現代公司法，2007年2月，增

訂二版，頁84。 
5
 最高法院92年度台上字第914號判決。 

6
 劉連煜，現代公司法，2007年2月，增訂二版，頁83。 

7
 最高法院77年度台上字第942號判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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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保有間，自非公司法第16條所禁止之行為。而實務見解
8
亦認為背書係背書

人依票據文義負擔保責任，與保證係保證人於主債務不履行債務時，由其代負

履行責任之情形有間。惟，有論者認為背書人依票據上文義，負擔保承兌及付

款之責任，其效果與「保證」同，故實務上之操作顯與公司法第16條立法意旨：

穩定公司財務之目的相違，殊值檢討
9
！ 

（二） 隱存保證背書：如同最高法院判例
10

之見解，公司縱然係隱存保證背書，然背

書與民法之保證不同，並非公司法第16條第1項禁止範圍，縱為執票人所明知，

隱存保證背書人亦不能解免背書人責任，如此亦與票據之文義性及無因性相

符。 

五、結論： 

通說和實務見解皆認為票據法上之「背書」不在公司法第16條禁止之內，則

隱存保證背書雖係以背書方法達到保證之目的，然為保護交易安全，基於票據文

義性，該背書人仍應依票據文義負擔保付款之責任，故隱存保證背書仍為「背書」

之形式，自亦不在公司法第16條禁止之內。 

【關連性試題】 
 

A股份有限公司之章程並無可對外保證之規定，A公司董事長甲竟對外以A公司

廠房，為某乙對某丙之債務設定抵押權，關於此行為，下列敘述何者錯誤？ 

(A)本件系爭保證對A公司不生效力。 

(B)本件系爭保證效力僅存在於甲與丙之間。 

(C)最高法院判決認為物保，與為他人之保證人無殊，亦為公司法第16條所禁止。

(D)本件丙可選擇對A公司或甲主張系爭保證責任。 

 （99年新制模擬預試試題） 
 

◎答題關鍵： 

注意最高法院74年度台上字第703號判例之見解，若公司為他人之債務提供物上

擔保，亦為公司法第16條所禁止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
 最高法院77年度台上字第2286號判決。 

9
 同註5，頁85。 

10
 最高法院92年度台簡上字第24號判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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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公司得知甲與乙合資成立並且共同經營的B企業社握有一核心關鍵技術，未來

發展前景可期，遂決定投資B企業社，並與甲、乙約定共同經營。A公司基於資

金安排上之考量，簽發一張到期日為3個月後的己付匯票作為投資B企業社之資

金，票載禁止背書轉讓。B企業社收到匯票後，由於急需資金購買原料一批，遂

將匯票背書轉讓予原料供應商C。C於到期日屆至時向A公司請求給付票面金額。

請分析本案例所涉及的法律爭點。請分一、二、三……點，逐一論述。  

 （98年東吳法研C組） 
 

◎答題關鍵： 

A公司得否簽發票據？有無違法公司法第16條之規定？ 

【關鍵字】 

公司之保證、隱存保證背書。 

【相關法條】 

公司法第16條。 

【參考文獻】： 

1. 王志誠，公司之保證行為，月旦裁判時報，第6期，2010年12月。 

2. 劉連煜，現代公司法，2007年2月。 

3. 梁宇賢，隱存保證背書與公司之保證，月旦法學教室，第29期。 

4. 王文宇，公司法論，2006年8月。 

 


